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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描述存在的风险，敬请查阅“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相关内容。

1.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报告期内不进行利润分派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中船特气 688146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晖 李迎敏

电话 0310-7183500 0310-7183500

办公地址 河北省邯郸市经济开发区世纪大街6号 河北省邯郸市经济开发区世纪大街6号

电子信箱 ir@pericsg.com ir@pericsg.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008,621,060.23 5,838,923,367.05 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5,391,864,932.35 5,312,519,017.18 1.4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13,456,199.92 800,149,210.54 1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7,854,956.13 172,081,456.46 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2,830,936.85 137,038,114.25 -3.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28,538,679.89 220,885,763.13 94.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9 5.19 减少1.9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6 -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6 -5.56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6.98 7.84 减少0.86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082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包含转

融通借

出股份

的限售

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派瑞科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9.17 366,215,923 366,215,923 0 无 0

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4 18,225,000 18,225,000 0 无 0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0 18,000,000 18,000,000 0 无 0

天津万海长红科技中心 （有

限合伙）

其他 2.36 12,504,413 0 0 无 0

天津万海长风科技中心 （有

限合伙）

其他 1.52 8,054,664 0 0 质押 8,054,664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2 7,512,698 7,512,698 0 无 0

青岛聚源金泰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28 6,778,038 6,778,038 0 无 0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0 6,354,632 6,354,632 0 无 0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

革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0 6,354,632 6,354,632 0 无 0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2 5,400,000 0 0 无 0

国风投创新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2 5,400,000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派瑞科技有限公司和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

司。

2.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国家****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7.84%股权，

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国家****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5.88%股权； 中国船舶

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和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均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单位。

3.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国新投资有限公司和国风投创新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均为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控制的下属单位， 截至到报告期末，

三者合并持有、控制的公司股份数量为5.44%。

4.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

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146� � � � � � � � �证券简称：中船特气 公告编号：2024-034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特气” 或“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或“会议” ）于2024年8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通知于2024年8月12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并于2024年8月19日通过邮件的方式向各位监事送

达了增加议案的通知。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军先生主持，公司部

分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船派瑞特气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要求，公司编

制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和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经审议，监事会同意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和2024年

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船特气2024年半年度

报告》《中船特气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船派瑞特气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公司编制了《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议，监事会同意该报告。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船特气2024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30）。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

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对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资质、内控制度建设、业务和风险状况及经营情况进行了评估，编写

了《关于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经审议，监事会同意该报告。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船派瑞特气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2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和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经审议，

监事会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船特气关于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特此公告。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08月24日

证券代码：688146� � � � � � � � �证券简称：中船特气 公告编号：2024-033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特气” 或“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

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或“会议” ）于2024年8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12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并于2024年8月19日通过邮件的方式向各位董事

送达了增加议案的通知。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宫志刚主持，公司部分高

管列席会议。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船派瑞特气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要求，公司编

制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和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和2024年

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船特气2024年半年度

报告》《中船特气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船派瑞特气公司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

告的议案》

为了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公司制定了《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4年度

“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该报告。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

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船派瑞特气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公司编制了《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该报告。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船特气2024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30）。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船派瑞特气公司关于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对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资质、内控制度建设、业务和风险状况及经营情况进行了评估，编写

了《关于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该报告。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宫志刚、董强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船派瑞特气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2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和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经审议，

董事会同意该议案。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船特气关于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船派瑞特气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船派瑞特种气体（呼和浩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呼和浩特公司” ）业务发展

需要，保证其项目建设中的资金需求，在不影响自身运营的情况下，公司拟向呼和浩特公司增加总额度不超过

35,000万元的借款额度，借款利率参考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在额度内，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

代理人负责办理具体事宜并签署相关文件，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分批办理，每笔借款不超过36个月。 经审议，董

事会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船派瑞特气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监管协议的议案》

为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重

新签订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船特气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并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年经营500吨硅烷项目立项的议案》

为快速推进高纯电子气体产业链发展，优化完善产能布局，提升行业竞争力，公司拟投资523万元在邯郸

市肥乡区建设年经营500吨硅烷项目。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8月24日

证券代码：688146� � � � � � � � �证券简称：中船特气 公告编号：2024-032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

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420号），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

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79,411,765.00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36.15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2,870,735,304.75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68,004,839.72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2,802,730,465.03元。 募集资金账户实际到账金额为人民币2,820,091,200.79元。 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已于2023年4月17日对上述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3]第ZG11051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账户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与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募投用途 账户余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

分行

121931976410408 年产3250吨三氟化氮项目 178,471,303.2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

分行

121931976410502

年产500吨双（三氟甲磺酰）亚胺锂

项目

85,743,850.8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

分行

121931976410638 年产735吨高纯电子气体项目 111,590,090,7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

分行

121931976410701 年产1500吨高纯氯化氢扩建项目 57,026,178.4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

分行

121931976410715 制造信息化提升工程建设项目 56,267,168.9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

分行

121931976410868 补充流动资金 469,215,188.3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

分行

121931976410806 超募资金 1,243,472,526.31

合计 一 一 2,201,786,306.89

三、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事项的情况

为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公司拟将超募资金对应的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账号：121931976410806，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的募集资金本息余额（具体金额

以转出日为准）转存至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新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待新账户设立后，公司将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邯郸分行签订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本息余额完全转出后，原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将予以注销，原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随之

废除。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未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的投资计划。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

管理层办理后续注销、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及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等相关事宜。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有利于提升募集资金管理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

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将严格遵照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2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中船派瑞特气公

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并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二）监事会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22日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中船派瑞特气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事项，有利于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效率，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

事项，有利于提升募集资金管理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情形。上述事项已经过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内容及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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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船特气” ）于2024年8月22日召开第一

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中船派瑞特气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用最高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22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本数）的

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

有效期内，上述资金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即期限内任一时点的现金管理金额（含前述投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

相关金额）不应超过现金管理额度。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授权额度、期限范围内行使现金管理投资决策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体事

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420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公开发行普通

股（A股）股票79,411,765股，募集资金总额2,870,735,340.75元，募集资金净额2,802,730,465.03元。 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于2023年4月17日出具了《验资报

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ZG11051号）。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并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公司公

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年产3250吨三氟化氮项目 45,998.00 45,998.00

2 年产500吨双（三氟甲磺酰）亚胺锂项目 27,721.00 27,721.00

3 年产735吨高纯电子气体项目 22,138.00 22,138.00

4 年产1500吨高纯氯化氢扩建项目 9,658.00 9,658.00

5 制造信息化提升工程建设项目 6,775.00 6,775.00

6 补充流动资金 47,710.00 47,710.00

合计 160,000.00 160,000.00

目前，公司正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序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 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需

要一定的周期，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现阶段募集资金在短期内出现部分闲置的情况。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以及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增加公司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回报。

（二）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

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2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3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授权现金管理到期后的本金及收

益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三）投资品种

1.募集资金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

求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等）。 产品专用结算账

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

目的的投资行为。

2.自有资金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对投资产品进行严格评估，拟使用部分自有资金用于定期存款。

（四）实施方式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在授权额度、期限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现金管理投资决策权及

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五）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披露公司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六）现金管理收益分配

1.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获得的收益将优先用于补足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不足部分，并严格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进行管理和使用，现金管理到

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自有资金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减少资金闲置，且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所得收益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基于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会影

响公司日常经营和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正常开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通过适度现金管理，

可以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拟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产品，但并不排除该项投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的影

响，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本次现金管理方式包括投资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流动性好的通知存款、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大

额存单、定期存款等产品，此类产品主要受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

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进行现金管理，严格筛选合作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

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发行的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

2.在额度范围和投资期限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公司财务部建立台账

对所购买的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

投向，在上述现金管理产品投资期间，与相关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

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 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

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报告期内现金管理产品以及相

应的损益情况。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2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最高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行为，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有助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率，增加投资收益，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和公司主营业务

的正常发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通过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可以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不涉及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

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异议。

七、上网公告文件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688146� � � � � � � � �证券简称：中船特气 公告编号：2024-030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要

求编制了《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现就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420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79,411,

765.00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36.1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870,735,304.75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

人民币68,004,839.72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802,730,465.03元。 募集资金账户

实际到账金额为人民币2,820,091,200.79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3年4月17日对上述

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3]第ZG11051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2,201,786,306.89元。本半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具体情

况如下：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2,870,735,304.75

减：支付保荐及承销费用（不含增值税） 50,644,103.96

实际收到募集资金 2,820,091,200.79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46,205,552.19

减：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 251,833,240.81

减：上市发行费用 10,851,886.82

减：募集资金置换 401,825,318.46

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 2,201,786,306.89

单位：人民币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当时适

用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公司将募集资金存放于董事会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集中管理，公司按规定要

求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2023年3月，公司与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均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

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存款方式 截至2024年6月30日余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121931976410408

协定存款、定期

存款

178,471,303.2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121931976410502

协定存款、定期

存款

85,743,850.8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121931976410638

协定存款、定期

存款

111,590,090.7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121931976410701

协定存款、定期

存款

57,026,178.4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121931976410715

协定存款、定期

存款

56,267,168.9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121931976410868

协定存款、定期

存款

469,215,188.3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121931976410806

协定存款、定期

存款

1,243,472,526.31

合计 一 一 2,201,786,306.89

三、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25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审议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

险可控的前提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26,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最高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3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上述资金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即期限内任一时点的现金管理金额

（含前述投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应超过现金管理额度。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董事会审议日期

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

理的有效审议额度

起始日期 结束日期

报告期末现金

管理余额

投资产品

期间最高余额

是否超出授权

额度

2023年8月25日 226,000 2023年8月25日 2024年8月24日 220,178

定期存款、协定

存款

否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节余募集资金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亦不存在募投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8月24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 � � �单位：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87,073.53 本半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895.9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6,451.0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承诺投

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半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半

年度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年产

3250

吨三氟

化氮项

目

否 45,998.00 45,998.00 45,998.00 3,328.79 28,699.06 -17,298.94 62.39

2023.

12

-1,

311.91

否 否

年产

500吨

双（三

氟甲磺

酰）亚

胺锂项

目

否 27,721.00 27,721.00 27,721.00 1,597.57 19,446.06 -8,274.94 70.15

2023.

12

-1,

259.61

否 否

年产

735吨

高纯电

子气体

项目

否 22,138.00 22,138.00 22,138.00 1,561.02 11,269.09 -10,868.91 50.90

2023.

09

-312.

68

否 否

年产

1500

吨氯化

氢扩建

项目

否 9,658.00 9,658.00 9,658.00 738.46 4,091.78 -5,566.22 42.37

2023.

12

357.52 否 否

制造信

息化提

升建设

工程

否 6,775.00 6,775.00 6,775.00 670.10 1,269.32 -5,505.68 18.74

2025.

05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补充流

动资金

否 47,710.00 47,710.00 47,710.00 0.00 1,675.72 -46,034.28 3.51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160,000.00 160,000.00 160,000.00 7,895.94 66,451.04 -93,548.97 41.53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年产3250吨三氟化氮项目采用了新工艺、新产线，为了充分验证工艺和产线可

靠性，延长了小批量试生产的时间，导致产量效益不及预期；

2.为了应对未来市场需求、充分论证新工艺可靠性和产品稳定性，年产500吨

双（三氟甲磺酰）亚胺锂项目进行了分工序试生产，延长了试生产时间，导致产量

效益不及预期；

3.年产735吨高纯电子气体项目涉及产品多，试生产时间长，同时客户导入测

试时间较长，导致产量效益不及预期；

4.年产1500吨氯化氢扩建项目产能已具备满产运行能力，根据市场需求，产

能处于爬坡过程。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之（四）说明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项目投入暂未完成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1：“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2：“本半年度实现的效益” 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世纪天鸿 股票代码 30065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立杰 韩海涛

电话 0533-3590083 0533-3590083

办公地址 淄博市高新区天鸿路9号 淄博市高新区天鸿路9号

电子信箱 sjthzqb@zhnet.com.cn sjthzqb@zhnet.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62,973,298.12 149,605,954.87 149,605,954.87 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563,484.16 7,525,904.73 7,525,904.73 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5,093,681.92 4,194,063.30 4,673,222.22 9.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64,667.90 -12,397,624.03 -12,397,624.03 115.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 0.021 0.021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 0.021 0.021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2% 0.96% 0.96% -0.0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054,942,083.40 1,123,506,725.45 1,123,506,725.45 -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17,504,552.03 821,142,655.79 821,142,655.79 -0.44%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注：2023年12月22日，证监会发布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一一非经常性损益（2023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3〕65号），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公司

按照要求重新界定2023年1-6月非经常性损益，将使得2023年1-6月扣除所得税后的非经

常性损益净额减少479,158.92元， 其中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减少

479,158.92元。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33,50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疆志鸿教育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00% 171,031,555 26,497,555 质押 58,538,000

任伦 境内自然人 3.59% 13,067,900 9,800,925 质押 2,410,500

李玉新 境内自然人 1.01% 3,666,992 不适用

张学军 境内自然人 0.50% 1,804,635 1,353,476 不适用

于宝增 境内自然人 0.47% 1,693,914 不适用

张立杰 境内自然人 0.41% 1,508,663 1,198,997 不适用

巴学芳 境内自然人 0.36% 1,300,014 不适用

高盛公司有限责任公

司

境外法人 0.34% 1,255,218 不适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格林泓景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2% 1,175,200 不适用

颜壮 境内自然人 0.25% 900,000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新疆志鸿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任志鸿与任伦为父子关系；张学军

在新疆志鸿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淄博鸿鼎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张

立杰在新疆志鸿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除前述情形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新疆志鸿教育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54,541,555股，通过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6,49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71,031,555股；李玉新通过

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3,666,992股。

持股5%以上股东、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

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

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4年6月17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公司现

已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股份登记工作， 本次归属的第二类限制

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7月3日，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为218.3310万股。 根据

北京国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

告》（国富验字[2024]11470001号），截止2024年6月21日止，世纪天鸿已收到131名激励

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合计人民币4,905,897.59元。本次限制性股票归

属将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2,183,310.00元，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变更前，

公司注册资本为363,863,206元，股本总额为363,863,206股；本次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

增至人民币366,046,516元，股本总额增至366,046,516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第一批次归属结果暨股份上

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

2024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

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将择机完成本次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事项。 具体变更内容以行政审批服务部门核准、登记的情况为准。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兆讯传媒 股票代码 30110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杨丽晶

电话 010-65915208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17号院1号楼联美大厦15层

电子信箱 ir@megainfomedia.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20,944,330.49 255,034,205.91 2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929,320.76 68,902,214.43 -4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7,980,546.81 67,872,750.93 -58.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8,194,032.34 197,552,718.27 10.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11 0.2376 -40.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11 0.2376 -40.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 2.34% -0.9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705,098,346.21 4,439,120,808.77 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07,011,925.38 3,006,682,604.62 0.0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61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

量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4.25% 215,325,000 215,325,000 不适用 0

安信证券资管－农业银行－安信资管

兆讯传媒高管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25% 3,635,907 0 不适用 0

上汽颀臻（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82% 2,378,929 0 不适用 0

沈阳华新联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75% 2,175,000 2,175,000 不适用 0

广发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险－广发基金国寿股份均衡

股票型组合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可供

出售）

其他 0.65% 1,886,723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0.46% 1,347,155 0 不适用 0

广发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险－广发基金国寿股份均衡

股票传统可供出售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3% 1,257,875 0 不适用 0

上汽颀臻 （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上汽颀臻颀鑫10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1% 1,179,345 0 不适用 0

#金明娟

境内自

然人

0.32% 942,300 0 不适用 0

泰康资产丰盈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32% 917,38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联美控股和联美资管均为公司实控人苏氏五人控制的企业， 联美资管为联美控股的全

资子公司。 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金明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39,000股外， 还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903,300股，实际合计持有942,3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

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

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于2024年3月28日锁定期届满上市流通，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户数共计1户， 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363,465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0.47%，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公告编号：2024-001）。

2、公司于2024年4月22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并于2024年5月23日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2024年7月19日公司实施完毕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本次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90,000,000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共计转增116,000,0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

本为406,000,000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90,000,000元变更至406,000,000元。 具

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24-004、005、019)。

3、 公司控股股东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沈阳华新联美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于2024年5月27日与三六六移动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签署《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及

沈阳华新联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三六六移动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兆讯传媒广告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本次股份转让为同一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的协议转

让，公司控股股东由联美控股变更为三六六移动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更。 2024年7月18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24-017、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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